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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山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为了加快推进罗山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科学发展，规范开发区建

设，统筹开发区与城区的融合发展，促使开发区成为基础设施完善、

产业布局合理、生态环境优美，资源利用节约集约的先进制造业开

发区，特编制《罗山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国土规划（2024-2035年）》

（以下简称本规划）。

罗山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针

对先进制造业产业发展特定区域，保障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专项规

划，是对开发区空间开发保护利用作出的专门安排。开发区国土空

间规划要遵循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不得违背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

其主要内容纳入控制性详细规划。

前       言
PREFACE



开发区范围

 规划期限：本次规划期限为2024年-2035年。其中：近期：2024—2027年；远期：

2028—2035年；

 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开发区建设用地面积4.28平方公里。四至边界：西靠罗武路；

北至北环路；南至沪陕高速、宁西铁路；东至站前东路。

 研究范围：为规划（围合）范围面积11.34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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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规划定位

 1.2 发展目标

落实市县战略要求，明确目标定位



 1.1 功能定位



 1.2 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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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总体布局

 2.2 产业空间布局

 2.3 用地布局

 2.4村民住宅安置

完善空间结构，优化用地布局



 2.1 总体格局

“一心”即开发区综合服务中心。 

“一带”即沿小潢河滨河景观带。 

“两轴”即工业大道内部发展轴、龙山大道对外联系轴。 

“三区”居住片区、产业片区、物流片区。

“多节点”：各组团内的综合配套及景观节点。



 2.2 产业空间布局



 2.3 用地布局

按照“产城互动、功能混合、节约集约、提质增效”的原则，根据开发

区类型合理布局工业生产、仓储物流、科技研发或商务金融等产业功能组

团。按照开发区内以产业用地为主，工业、仓储、科研、设计、商业服务

等用地所占比例不低于60%的原则，优化产业布局。

本次规划产业用地面积占比63.54%。



 2.4 村民住宅安置

规划结合中心城区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对区内村庄主要采取集体转

移拆迁（异地安置）的方式。 开发区涉及岳冲村、大园村、朝阳村、沈畈

村、十里塘村、常岗村、龙山村等 7 个村庄的搬迁。

由于规划区紧邻中心城区，所以将规划区内涉及的村庄在城区集中

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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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统筹公共服务设施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统筹用地供给



 3.1 统筹公共服务设施

先进制造业开发区中按照服务生产、集中配置的原则，形成综
合服务中心和工业邻里中心两级配套设施体系。

综合服务中心：规划围绕南环路以北、站前西路以东、工一路以

南、工业大道以西区域打造综合服务中心，布局以行政办公为主，辅

以医疗卫生、文化活动、信息交易、人力资源、实训基地等功能，为

整个园区提供综合性服务。

工业邻里中心：结合龙山大道和工业大道周边，布局餐饮店、便

利店、卫生所、停车等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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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推进交通设施建设

 4.2 统筹公用基础设施

 4.3 综合防灾减灾规划

完善基础设施，构建安全支撑体系



 4.1 推进交通设施建设

打造外部畅通的过境交通

铁路交通设施规划：规划改造完善罗山站，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提升其客

运和货运的服务接待能力。

公路交通规划：安罗高速从先进制造业开发区东部南北穿过，出入口设在

改线国道312与安罗高速交叉口。引导G312、S337上的过境交通从城市外环

路通过，避免过境车辆对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内部的干扰。



 4.1 推进交通设施建设

内部形成“三纵、四横”的主干路网布局

三纵：从西至东依次是罗武路、工业大道、振兴大道。

四横：从北至南依次是北环路、龙山大道、工三路、南环路。

根据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的用地布局和空间结构，确定道路网形式以方格道

路网系统为主，形成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组成的分级明确、功能合理的网络

化道路交通体系。



 4.2 统筹公用基础设施

罗山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的供水水厂为一水厂、二水厂，远期考虑扩大二水

厂的供水规模。

至2035年进一步完善供水管网，在供水管网覆盖区域，关闭自备井，停止

开采地下水资源，作为突发事件的应急保障。

规划供水管网沿道路东侧或南侧敷设，进行分期建设，供水压力不小于 

0.1Mpa。其中主干网管径为 DN300、DN400.



 4.2 统筹公用基础设施

规划采用雨、污分流制的排水体制。

根据罗山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南北高中间低、西高东低的地势条件，主干

管由西向东布置；次干管主要沿地势南北向布置，规划污水接罗山县第二污水

处理厂。

根据地形坡度结合用地规划和道路布局，组织雨水就近排入附近河流。



 4.2 统筹公用基础设施

规划确定罗山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天然气输配系统采用高压输气、中压一

级的供气方式。

罗山县在城南建有天然气门站，年供气能力0.48亿立方米。向先进制造业

开发区中压管网供气。

建成先进制造业开发区DN355、设计压力1.6兆帕的高压天然气供气网。沿

天然气高压线规划建设3座高中压调压站，调压后供应先进制造业开发区中压

管网。



 4.3 综合防灾减灾规划

规划新建一处消防站，总占地0.56

公顷，位于南环路与江淮路交叉

口西南侧。消防栓间距不小于 

120m，保护半径不大于 150m。

消防水源除给水水厂外，规划范

围内部及周围的河流均可作为天

然消防水源。

按照“长期准备，重点建设，平战

结合”的方针，人防掩蔽工程人均

建筑面积为 1.50m2 ，战时人口

留城按规划期末人口的 30%计算，

优先在已建成区域进行掩蔽工事

建设。加强有线、无线和移动通

信设施建设，设专线警报系统，

由市防空指挥部统一指挥。

根据《罗山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 年）》的要求，罗

山县中心城区防洪标准不应低于 

100 年一遇，排涝标准不应低于 30 

年一遇。开发区段小潢河按50年一

遇标准设防。

规划区地震基本烈度为Ⅶ级，规划区

内按照基本烈度设防。对于机关等较

重要的建（构）筑物，经核定后，其

设防烈度应比基本烈度高一级；次要

性的建筑物如一般仓库，人员较少的

辅助性建筑物，其设防烈度可比基本

烈度降低一级。

防洪设施

抗震减灾

消防设施

人防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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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景观系统结构

 5.2 城市设计引导

 5.3开发强度管控

打造景观风貌，塑造城市设计引导



 5.1景观系统结构

形成“两轴、三带、多节点”的绿地景观结构。 

两轴：以罗武路、站前东路形成的道路景观轴线； 

三带：沿小潢河、北干渠、南干渠及其两侧绿地组成的景观

带； 

多节点：以街头绿地形成多个景观节点。



 5.2城市设计引导

规划形成“一心一轴一廊，四区多节点”的城市设计结构。 

“一心” 主要指景观核心。 

“一轴”依托工业大道防护带，打造开发区中央生态景观带。 

“一廊”依托小潢河滨水景观构建沿河景观廊道。 

“四区” 分别为电子高新产业风貌区、综合物流服务风貌区、中部配套服

务风貌区和北部绿色加工风貌区。 

“多节点”结合河流沿岸、过境交通、街头绿地等打造的多个景观节点。



 5.3开发强度管控

规划范围内共包含 3 个单元，分别为 A、B、C。

A单元：规划公用设施用地容积率不大于 1.0，一类、二类工业用地容

积率不小于 1.0。 

B 单元：规划商业服务业用地容积率不大于2.0，公用设施用地容积率

不大于 1.0，二工业用地容积率不小于 1.0，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容积

率不大于 2.5。 

C 单元：规划商业服务业用地容积率不大于 3.0，公用设施用地容积率

不大于 1.0，二类工业用地容积率不小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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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工业用地红线

 6.2 工业用地控制要求

划定工业用地红线，引导工业合理建设



 6.1 工业用地红线

划定工业用地控制保护红线，预留工业发展空间。到2035 年，工业用

地保护红控制线面积不低于 279.01公顷。

新型产业用地（M0）布置在工业大道与南环路交叉口西北角，面积

6.85公顷。

一类工业用地主要布局在开发区的西南侧，用地面积 83.64 公顷。

二类工业用地主要布局在开发区的南侧，主要服务于电子信息、绿色建

材、纺织服装产业项目，二类工业用地面积 195.37 公顷。



 6.2 工业用地控制要求

除有特殊生产工艺要求外，工业用地建筑系数不应低于40%，新

建产业项目均应进入多层标准化厂房。

工业用地内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应小于项目总用地

面积的 7%，且建筑面积不应大于工业项目总建筑面积的 15%；工业

生产必需的研发、设计、检测、中试设施，可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

设施之外计算，且建筑面积不应大于工业项目总建筑面积的 15％，

并要符合相关工业建筑设计规范要求。

工业用地容积率在符合《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和《河南

省开发区标准体系及基准值(试行)》的同时，还应符合以下要求：一

类工业用地不低于 1.2，二类工业用地不低于1.0；科研、设计、检测

等用地宜建设多层以上建筑，容积率不低于 2.0。鼓励办公与科研设

计、中试、检测、物流、仓储、商务、金融等各类产业功能混合使用

土地，合理确定开发强度，其中物流仓储用地宜建设多层建筑用房，

容积率不低于 1.2；工业用地范围内单层建筑层高超过 8 米的，容积

率按双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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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近期建设规划

 7.2 完善实施保障机制

强化规划传导，保障规划实施



 7.1 近期建设规划

按照开发区发展思路及目标，坚持“项目为王”，把推动重点项目建设作

为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建设道路基本框架，尤其是工四路、工二路西段等项目。在小潢河两侧

各控制不少于15m的防护绿地，打造综合服务中心，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建

设一部分的标准厂房区，吸引中小企业入驻，加大对外招商引资力度；有步

骤的将村庄进行搬迁。



 7.2 完善实施保障机制

”
完善编制传导体系

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划定

规划传导

强化规划执行落实

实施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

规划成果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实现规划编制、审批、

修改、实施全过程在线管理。

本次罗山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的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划分以罗山县中心城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单元划分为依据，结合罗山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的组团分布情况及功能

布局，将开发区划分 3 个详细规划编制单元。

构建规划监督、执法、问责联动机制，创新监管手段，强化监督信息互通、成

果共享，形成各方监督合力。

开发区内控制性详细规划以本规划为依据进行编制，细化落实开发区内工业用

地红线、道路红线、绿线、黄线等各类控制线，落实开发区内单元功能定位、

开发强度、建筑高度、要素（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和综合防灾设施）配置。

强化规划作为制定专项规划、年度计划以及相关政策依据的重要地位。围绕科

技创新、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谋划实施一批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的重大

项目、重大工程，形成储备一批、建设一批、投产一批的良性循环。



罗山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国土空间规划（2024-2035）

热切期待你的建议和意见！

一、公示时间

2026年2月11日-2026年3月13日，为期31天

二、公示渠道

罗山县人民政府网站

https://www.luoshan.gov.cn/

三、公众意见提交途径

邮寄地址：罗山县站前西路罗山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

邮编：464200

电子邮箱：lsxcyjjq@163.com

电话：0376-2165556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涉及版权问题，

请与罗山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联系

（本材料数据与内容以最终批复为准）


